
 

 
受文者：同方友友控股有限公司  

 
主旨：茲因   貴公司發行之有價證券於本公司所設證券集中交易市場之交易有異常情形發生，

請   貴公司填具下列基本資料及說明是否有本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

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5條第1項所列重大訊息之情事，並依前開處理程序第5條第1項第

26款輸入本公司「公開資訊觀測站」，且請於主旨中敘明「係因本公司有價證券於集中

交易市場達公布注意交易資訊標準，故公布原上市地已公開之財務資訊，以利投資人區

別瞭解」。  

 
 

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  

                                                                                      
 

中     華     民     國   109年1月13日  

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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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  

   
最近一季                    最近半年                  最近一年  

科目                      (2019年第2季)          (  2019年上半)             (2018年)  

 
營業收入                   1,684,752                1,684,752                3,014,453  

 （單位：新臺幣仟元）  

 
 
稅前淨利                      27,237                    27,237                    649,430  

 （單位：新臺幣仟元）  

 
 
本期淨利                     15,276                     15,276                    651,948  

（單位：新臺幣仟元）  

 
 
每股盈餘                        0.01                         0.01                         0.31  

（單位：新臺幣元  ）      

   
※如原上市地國未公布最近一季財務資訊，請輸入最近半年、去年同期、最近一年之財務

資訊（例：2012年上半年、2011年上半年、2011年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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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無「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

理程序」第5條第1項所列重大訊息之情事。 

□本公司有「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

理程序」第5條第1項第     款之重大訊息，其說明如后：  

 
 
 
 
 
 
 
 
 

 
 

 

(一)第二上市公司應於109年1月13日下午4:20前將對該訊息之說明輸入公開資訊

觀測站系統。  

(二)第二上市公司未依限提出本說明表者，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得依

「對有價證券上市公司重大訊息之查證暨公開處理程序」第15條規定辦理。  


